行政处罚决定书
（乌苏市）文综罚字〔2025〕000007号
当事人：乌苏市吉品贰元店（张*彬）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
证照（证件）名称及编号（号码）：营业执照（92654202MA78FB****）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等）：张*彬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（住址等）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乌苏市新区综合农贸市场第1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违法事实和证据）2025年9月16日17时29分至2025年9月16日17时49分，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执法人员张怀然（31130221011），木巴尔·乌扎尔（31130221016）在出示执法证件后，依法对乌苏市吉品贰元店进行检查，该经营场所正常经营，持有《营业执照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2654202MA78FB****，但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该店无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发行出版物，当事人涉嫌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行为涉嫌违反了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条“国家对出版物发行依法实行许可制度，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。”的规定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。执法人员对现场负责人张*彬进行调查询问，负责人表示其店共购入图书41本，以每本1.35元到1.45元之间进的，且该41本图书尚未进行销售。执法人员对上述41本图书依法实施暂扣措施，并现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和调查询问通知书一份，待进一步调查，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记录，并对相关物品进行拍照取证，当事人张*彬见证了整个检查过程。
 2025年9月17日，乌苏市吉品贰元店负责人张*彬接受了乌苏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人员的调查询问，对执法人员在其经营场所执法检查情况予以确认。当事人张*彬对执法人员在其场所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出版物图书共计41本，以每本1.35元到1.45元之间进的，且该41本图书尚未进行销售的事实予以确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证据证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录1份，现场检查照片2张，证明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、取证情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1份、当事人张*彬身份证复印件1份。            
3.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、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调查询问笔录1份。         
乌苏市吉品贰元店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行为违反了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条“国家对出版物发行依法实行许可制度，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出版物发行活动。”的规定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。参照《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办法》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，该经营场所属于初次违法，违法行为较轻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建议从轻处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（处罚理由和依据）乌苏市吉品贰元店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的行为违反了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，依据《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一条、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第六十一条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5年9月24日，向当事人送达了编号为（乌苏市）文综罚告字〔2025〕000007号的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1份，告知其拟作出处罚决定的内容，事实、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当事人相关权利义务，拟给予当事人警告、没收出版物41本并处罚款贰佰元（200元）的行政处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处罚内容）综上，决定给予当事人如下行政处罚：1.警告；2.没收出版物41本；3.罚款贰佰元（200元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你（单位）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到 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分行  或者通过  / 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（加处罚款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）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你（单位）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乌苏市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 乌苏市人民法院  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，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乌苏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0日


（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

